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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ASI 绩效标准第四版（PS V4）征询意见稿草案包括一份主标准文件（PDF），涵盖八个章节，以及三个模块

章节。模块章节以独立文件形式编制，仅在特定情境下适用。 

ASI 绩效标准第四版拟议结构：征询意见稿草案 

 

第 10 章：赤泥与尾矿管理为模块章节之一，适用于认证范围涵盖铝土矿开采或氧化铝精炼活动的实体，以

及其他拥有赤泥或尾矿设施的实体。本章涵盖两个主要部分： 

• 赤泥堆存与尾矿设施管理——此为针对尾矿的新增内容（PS V3 版本未全面涵盖），同时也是针对赤泥

堆存的强化准则，重点聚焦于赤泥、尾矿及其他加工材料大规模蓄积相关的关键风险。该方案旨在与

《全球尾矿管理行业标准》（GISTM）保持一致并予以认可，目前众多 ASI 认证的矿山及氧化铝厂已在推

进采用该标准。 

• 对赤泥的专项管理，涵盖赤泥的材料特定风险（如高碱性）及循环利用要素。此项在第 3 版废物管理章

节中包含的关于赤泥的准则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 

ASI 现就修订后的绩效标准第四版（PS V4）征询意见稿开展首次公开意见征询。本次征询期为 2026 年

2 月 17 日至 4 月 20 日。有关本次意见征询的更多信息（包括如何提交反馈意见），请参阅意见征询专

页。  

 

背景说明及与全球尾矿管理行业标准（GISTM）对接： 

尾矿设施管理（涉及大体量材料堆存及灾难性尾矿设施失效风险）属于高风险且高度技术性的课题。铝行

业通常不存在大量尾矿设施或大体量尾矿蓄积（尽管数据匮乏）。然而，安全尾矿管理相关问题普遍适用于

赤泥的堆存。   

全球尾矿管理行业标准（GISTM）被公认为全面且领先的实践标准。因此，若 ASI 计划在绩效标准第 4 版中

纳入尾矿管理相关准则，早期利益相关方的反馈强烈建议我们与 GISTM 保持一致并承认其等效性，而非试

图重新制定尾矿管理准则或重复审核流程。 

负责主持并监督 GISTM 实施与保证的全球尾矿管理协会（GTMI）目前正处于筹建阶段，其保证体系开发及

秘书处建设尚需时日。尽管部分 ASI 成员已开展基于 GISTM 的第三方验证（依据国际矿业与金属理事会合

规协议（ICMM Conformance Protocols）进行的审核），但 GTMI 正式的保证体系及第三方认证机制仍需数

年时间才能规模化实施。因此建议采取混合方法（参见 12.1.1.3），为实体提供通往 GISTM 认证的路线图

及延长时限，以达到领先实践水平。  

https://aluminium-stewardship.org/standards-revision-consultation-hub
https://thegtm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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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尾矿设施管理要求外，赤泥确实存在若干额外、特定且独有的风险，本模块章节 13.2 和 13.3 节对此进

行了专门论述。 

 

10. 模块章节：赤泥与尾矿管理 

章节概述 

10.1. 赤泥堆存与尾矿设施管理 

10.2. 赤泥特定风险 

10.3. 赤泥循环利用 

10.4. 遗留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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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赤泥堆存与尾矿设施管理 

10.1 关键参考：全球尾矿管理行业标准（GISTM），2020 年 8 月发布；获取地址：https://globaltailingsreview.org/wp-content/uploads/2020/08/global-industry-

standard-on-tailings-management.pdf 

准则 10.1.1. 评估赤泥和尾矿堆存设施失效的风险，并在设施生命周期的所有阶段（包括关闭及关闭后阶段）实施管理计

划，以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 

注释  

10.1.1.1. 根据《全球尾矿管理行业标准》（GISTM）中 4.1 的要求（及附件 2 表 1：后果分类表）所述方法，确定所有赤泥堆存和尾

矿设施的后果分级。该分类的评估与选定应基于可信的失效模式，且须具有可论正性并形成书面记录。 

说明注释：尾矿设施指任何为堆存矿山产生的尾矿而设计和管理的设施。参见 GISTM 4.1 节及附件 2 表 1。GISTM 标准下
采用的这种基于风险的方法，通过评估知识库中记录的下游条件，并在各类别中选取对应的最高后果等级来确定失效后果
（参见 GISTM 附件 2 表 1）。适用于认证范围内所有赤泥堆存及其他尾矿设施。   

关键参考：全球尾矿管理行业标准（GISTM），2020 年 8 月 

新增 

适用范围：（铝

土矿）采矿、

（氧化铝）精炼

及其他拥有赤泥

或尾矿设施的实

体 

10.1.1.2. 对于根据 10.1.1.1 判定为“高”、“极高”或“极端”后果分级的实体，应按《全球尾矿管理行业标准》（GISTM）15.1

项的要求公开披露全部信息。  

说明注释：此要求采用基于风险的方法确定行动优先级，与 GISTM 后果分级方法保持一致。参见 GISTM 原则 15[见附件
1]。  

关键参考：全球尾矿管理行业标准（GISTM），2020 年 8 月 

新增 

适用范围：同

10.1.1.1  

10.1.1.3. 开展定期核查和控制措施，包括由第三方进行的检查，确保赤泥堆存与尾矿设施的完好。 轻微调整

（6.6d） 

适用范围：同

10.1.1.1 

10.1.1.4. 领先实践：对后果分级为“高”、“极高”或“极端”的所有设施（参见 10.1.1.1），依据完整的《全球尾矿管理行业标

准》（GISTM）进行自我评估和独立第三方验证。 

说明注释：根据此要求，实体需针对高风险赤泥及尾矿设施，依据 GISTM 标准开展自我评估与第三方验证。鉴于正式的
GISTM 第三方认证程序尚在制定中（参见 10.1.1.5），此条款允许实体在过渡期内灵活采用符合 GISTM 标准的外部审核/验
证方式。第三方验证需采用 ICMM 合规协议（https://www.icmm.com/en-gb/our-principles/tailings/tailings-
conformance-protocols）。 

关键参考：全球尾矿管理行业标准（GISTM），2020 年 8 月  

新增 

适用范围：同

10.1.1.1 

https://globaltailingsreview.org/wp-content/uploads/2020/08/global-industry-standard-on-tailings-management.pdf
https://globaltailingsreview.org/wp-content/uploads/2020/08/global-industry-standard-on-tailings-management.pdf
https://globaltailingsreview.org/wp-content/uploads/2020/08/global-industry-standard_EN.pdf
https://globaltailingsreview.org/wp-content/uploads/2020/08/global-industry-standard_EN.pdf#page=23
https://globaltailingsreview.org/wp-content/uploads/2020/08/global-industry-standard_EN.pdf#page=23
https://www.icmm.com/en-gb/our-principles/tailings/tailings-conformance-protocols
https://www.icmm.com/en-gb/our-principles/tailings/tailings-conformance-protoc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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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5. 领先实践：在 GISTM 审核认证流程全面启动后 3 年内，针对后果分级为“高”、“极高”或“极端”的所有设施，实施计

划以获得 GISTM 标准的第三方认证。 

说明注释：参见 10.1.1.1 及 GISTM 第 4.1 节与附件 2 表 1。本要求包含未来获得 GISTM 标准第三方认证的时间表，同时承
认 GISTM 的完整认证与保证模型仍在开发中 

关键参考：全球尾矿管理行业标准（GISTM），2020 年 8 月 

新增 

适用范围：同

10.1.1.1 

 

10.2. 赤泥特定风险 

准则 10.2.1. 通过适当的赤泥排放实践，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注释  

10.2.1.1. 不得向水生环境排放赤泥。  

 

现有条款

（6.6a） 

适用范围：（氧化

铝）精炼 

10.2.1.2. 禁止将赤泥排入湿排堆场（适用于 2020 年后建造的赤泥堆存设施）。对于现有湿排堆场，实体应制定并实施有时间限制的

计划，将此类湿排堆场修复为安全、稳定且不造成污染的地貌形态。 

说明注释：“湿排堆存/湿排堆场”指一种遗留的赤泥处置方式，即将稀释浆体（固体含量通常为 18-22%）泵入天然或人工
形成的洼地、旧矿坑或由堤坝或围堰形成的蓄水区。赤泥经逐渐沉淀与固结，多余液体经分离处理后常回流至氧化铝精炼
厂。相较于现代高固体含量堆存或干法堆存，湿排堆存需占用大面积土地，且渗滤液及水管理风险更高。（来源：IAI《可
持续赤泥管理指南》，2022 年） 

重大变更

（6.6b） 

适用范围：（氧化

铝）精炼 

10.2.1.3. 领先实践：所有赤泥固体含量应高于 60%，以排入堆场为节点进行测量。 

说明注释：实体应采用重力烘干法（如 ASTM D2216、ISO 17892-1），在 105±5℃条件下烘干至质量恒定。可使用替代方法
（如微波、近红外、射频传感器）用于运行控制，但须定期与烘干法进行校准比对。  

每运行班次至少对各排放流（如过滤线、堆存输送带）进行一次采样。报告固体含量的月度滚动平均值，并保留所有单个
样本。为证明符合领先实践标准，报告期内不少于 90%的样本，其固体含量应达到或超过 60%的阈值。 

适用于所有堆存于永久或临时堆存设施中的新产生的赤泥。不适用于正在修复治理的历史湿排堆存的物料（见遗留设施章
节）。 

第 10.2.2 节（监测）和第 10.2.3 节（排放）中的要求及领先实践同样适用于赤泥场产生的排水，包括上清液、渗滤液及
受控排放水。此类水体应依据现场排放条件及适用法规进行监测、管理和披露。 

新增  

适用范围：（氧化

铝）精炼 

https://globaltailingsreview.org/wp-content/uploads/2020/08/global-industry-standard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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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参考：IAI 对干式堆存阈值的定义，详见 https://international-aluminium.org/wp-
content/uploads/2022/04/BRManagementGuidance.pdf，第 30 页 

 

准则 10.2.2.  有效监测和管理赤泥设施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注释  

10.2.2.1. 监测赤泥设施边界外的地表水、地下水和空气质量。 

说明注释：边界外指超出设施直接占地范围的区域，例如设施上游和下游的地表水及地下水。若监测范围超出实体租地，
监测执行可能受限于访问权限。 参见国际铝业协会(IAI)《赤泥可持续管理指南》，获取地址：https://international-
aluminium.org/wp-content/uploads/2022/04/BRManagementGuidance.pdf 

新增 

适用范围：（氧

化铝）精炼 

10.2.2.2. 领先实践：将监测结果（根据 10.2.2.1）纳入改进计划。 新增 

适用范围：（氧

化铝）精炼 

 

准则 10.2.3. 控制并中和赤泥堆场的排放，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注释  

10.2.3.1. 针对所有排放，包括排水（上清液、渗滤液或受控排放水），制定并实施场地特定的排放值。 

说明注释：特定场地的排放值应依据适用的国家或地方监管要求制定，这些要求通常包含物种保护水平及通过社会环境影
响评估（SEIA）或许可程序（如运营许可条件）识别出的风险。若存在此类监管阈值，且能充分应对当地环境与社会风
险，则可将其作为制定依据。若无监管阈值，实体应采用符合国际最佳实践的基于风险的方法制定场地特定排放值。 

新增 

适用范围：（氧

化铝）精炼 

 

10.2.3.2. 领先实践：至少每年公开披露所有获准排放的排放量、数量及受纳环境，并明确标注排放水体去向（再利用、排放、蒸

发）。 

说明注释：若设施采用零排放系统运行，实体应披露该状态并向审核员提供支持性证据（如水平衡数据或系统设计文件），
以证明未发生任何排放。 

新增 

适用范围：（氧

化铝）精炼 

 

10.3. 赤泥循环利用  

准则 10.3.1. 实体提升了赤泥的循环利用水平 注释  

10.3.1.1. 每年监测并公开披露赤泥的产生量以及被再利用、回收或再加工的赤泥量。 新增 

https://international-aluminium.org/wp-content/uploads/2022/04/BRManagementGuidance.pdf
https://international-aluminium.org/wp-content/uploads/2022/04/BRManagementGuidanc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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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注释：临时堆存或处置不应计入赤泥的再利用、回收或再加工量。报告可在公司或运营业务单元层面提交，前提是其
涵盖 ASI 认证范围内的所有运营活动。 

关键参考：IAI《可持续赤泥管理指南》2022 版 

适用范围：（氧化

铝）精炼 

10.3.1.2. 领先实践：相对于场地自身基准，证明赤泥产生量呈下降趋势，且/或赤泥再利用、回收或再加工比例呈上升趋势。 新增 

适用范围：（氧化

铝）精炼 

以结果为导向 

 

10.4. 遗留设施 

准则 10.4.1. 实体应管理遗留赤泥堆存设施，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民众和环境的负面影响。  注释  

10.4.1.1. 对于在认证设施附近或毗邻区域拥有遗留赤泥堆存设施的实体，其在继续管理该场地期间，应管理并监测相关环境和社会

影响（例如坝堤稳定性、泄漏风险等）。 

说明注释： ASI 保证手册将明确说明，共址的遗留设施应纳入认证范围。 

新增 

适用范围：  

对遗留赤泥堆存

设施保留所有权

及管理责任的实

体  

10.4.1.2. 领先实践：对于在认证设施附近或毗邻区域拥有遗留赤泥堆存设施的实体，应采取措施对遗留设施进行修复并推进其关闭

进程。具体包括： 

a. 确定关闭承诺及时间表； 

b. 公开披露关闭承诺及时间表； 

c. 与受影响社区开展意见征询，为关闭承诺及规划提供依据。 

说明注释：ASI 保证手册将明确说明，共址的遗留设施应纳入认证范围。 

新增 

适用范围：同

10.4.1.1  

 


